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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时消耗分类 代号和标准时间的构成

本标准适用于加工制造和建筑工程等生产企业 工作班内各项工时消耗的分类 以及工序和作业的

标准时间的构成 供有关部门及企业制定劳动定额标准 进行工时消耗统计分析和加强劳动定额时间管

理使用

引用标准

劳动定额术语

工时消耗分类及代号

生产工人工作班制度工时消耗可分定额时间和非定额时间两类 这两类中又可分出若干小类 各类

工时消耗在劳动定额及标准的制定中使用频率极高 特赋予固定代号

定额时间分类及代号 见图

图

非定额时间分类及代号 见图



图

标准时间的构成

标准时间是由完成生产工作的作业时间 作业宽放时间 个人需要与休息宽放时间以及准备与结束

时间等部分组成 具体构成见图

图 标准时间构成图

标准时间的计算

多工序批量生产标准时间计算

单件时间的计算

式中 作业时间 或

作业宽放时间 或

个人需要与休息宽放时间 或

作业时间

式中 基本时间 或

辅助时间 或

作业宽放时间

式中 作业宽放时间与作业时间的百分比



组织性宽放时间

式中 组织性宽放时间与作业宽放时间的百分比

技术性宽放时间

式中 技术性宽放时间与基本时间的百分比

个人需要与休息宽放时间

式中 个人需要与休息宽放时间与作业时间的百分比

个人需要宽放时间

式中 个人需要宽放时间与作业时间的百分比

休息宽放时间

式中 手动及机手并动作业时间 或

休息宽放时间与手动及机手并动作业时间的百分比

工序单件核算时间

式中 准备与结束时间 或

批量 件

单工序专业化生产标准时间计算

工作班作业时间

式中 工作班制度时间 或

工作班产量定额



式中 单件作业时间 或

标准作业时间修正的计算

式中 修正后的作业时间 或

标准作业时间 或

标准时间使用系数



附 录

各类工时的定义

参考件

定额时间

生产工人在工作班内为完成生产任务 直接和间接的全部工时消耗

准备与结束时间

为执行一项作业或加工一批产品 事前准备和事后结束工作 如熟悉图纸和工艺 设备调整 准备专

用工艺装备 首件及成批交付检验等所消耗的时间

作业时间

直接用于完成生产作业或零件加工所消耗的时间

基本时间

直接用于改变劳动对象的形状 尺寸 性能 外表以及零件组合等所消耗的时间

辅助时间

为执行基本作业而进行的各项辅助操作所消耗的时间

机动时间

在工人看管下由设备自行完成基本工艺过程或辅助操作所消耗的时间

手动时间

由工人手工或借助简单工具完成基本工艺过程或辅助操作所消耗的时间

机手并动时间

由工人直接操纵工艺设备实现基本工艺过程或辅助操作所消耗的时间

作业宽放时间

完成生产作业和零件加工过程中 由于工作现场组织管理和工艺装备的技术需要所发生的间接工

时消耗 它包括组织性宽放时间和技术性宽放时间

作业宽放率

工作现场组织管理需要所发生的工时消耗

组织性宽放时间

组织性宽放时间与作业时间的比率

组织性宽放率

组织性宽放时间与作业时间的比率

技术性宽放时间

由于工艺装备的技术需要所发生的间接工时消耗

技术性宽放率

技术性宽放时间与基本时间的比率

个人需要与休息宽放

个人需要与休息宽放时间

工作班内满足个人生理需要 以及为消除过分紧张和劳累所必需的短暂休息时间

个人需要与休息宽放率

个人需要与休息宽放时间与作业时间的比率

非定额时间

生产工人在工作班内所发生的无效劳动和损失的时间

非生产时间



操作者在工作班内做了非本职或不必要的工作所消耗的时间 其原因是由于企业组织管理不善和

操作者责任引起的 如寻找图纸 物料 工具 寻找管理人员或检验人员 承担部分应由辅助工人完成的

工作等

停工时间

工作班内由于组织管理不善或因操作者个人原因而损失的时间 如停电 停工待料 迟到 旷工等

标准时间

具有平均熟练程度的操作者 在标准作业条件和环境下 以正常的作业速度和标准的程序方法 完

成某一作业所必需的总时间 它等于正常作业时间加上各类宽放时间的总和

标准时间使用系数

实际的生产技术组织条件不符合标准作业条件时 对标准时间修正的系数

生产技术条件系数

由于实际的生产技术条件 包括加工材质 加工设备 工具和加工要求等方面不符合标准条件 修正

标准时间的系数

批量系数

由于实际的加工批量不符合标准的加工批量 修正标准时间的系数

定员系数

由于实际配备人数不符合定员人数 修正标准时间的系数

设备看管系数

由于实际看管设备台数不符合规定看管台数 修正标准时间的系数

单件时间

由工序的作业时间以及应该分摊的作业宽放时间和个人需要与休息宽放时间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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